
《杭州湾地区空间协同规划》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紧扣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使命，全面贯彻十二届市委历次全会精神，立足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格局，衔接《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2023—2035年）》，充分发挥上海在杭州湾地区的龙头辐射作用与资源配置能力。聚焦沿海沿湾地区协同发展，着力强化上海南部枢纽功能，破解跨界地区空间阻隔与功能同质化问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生态岸线共保联治。
二、工作内容
按照《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构建一核四翼战略空间格局’，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围绕大都市圈南翼杭州湾地区，优化高水平开放设施与平台布局，打造杭州湾世界级开放湾区”的相关内容，本次规划实施范围即杭州湾地区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七市行政区范围。
本次规划编制工作以推动湾区经济发展，优化空间布局为核心目标，系统开展杭州湾地区港口、城镇、产业、交通等空间结构的优化与整合研究，推动区域空间和功能布局的统筹优化提升。同时将重点围绕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如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区域内重要生态功能区一体化保护修复等，同时强化区域重大行动项目的空间保障和实施路径探索。项目将通过系统的调研、分析与论证，强化与《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协同。具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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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战略空间格局示意图
1、开展现状分析与问题识别工作。对杭州湾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城镇空间布局、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基底、产业结构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等关键要素的深入调查，精准识别区域整体发展的优势条件、关键短板和核心问题，为规划编制提供扎实依据。
2、国际湾区发展研究。针对当前影响力较高的国际湾区，包括东京湾、纽约湾等开展研究，探索湾区经济发展模式、生态保护措施、科创及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等，为杭州湾地区空间协同发展策略提供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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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区位示意图                      纽约湾区位示意图
2、提出总体空间格局与功能统筹优化策略。
围绕《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对杭州湾地区提出的“优化高水平开放设施与平台布局，打造杭州湾世界级开放湾区”目标。面向杭州湾地区空间协同发展的共同目标，协同区域生态保护格局、区域交通廊道和重点创新走廊等，确保空间结构协调一致。重点聚焦杭州湾地区港口、城镇、产业、交通等空间结构，构建杭州湾地区总体空间格局，并制定相应的功能布局引导策略。
3、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领域研究。重点衔接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在产业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基础设施互联等方面的空间布局要求，细化落实杭州湾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聚焦交通互联、科技创新、生态共保、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提出空间协同发展策略。统筹沿湾、跨湾通道建设，强化重要枢纽联动，发挥区域重要空间走廊的集聚效应，提出杭州湾地交通等区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策略。推进区域创新资源和产业平台协作，加快沿湾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杭州湾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策略。加强湾区生态协同治理，提升湾区水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推动沿湾风景路和美丽海湾建设，提出杭州湾地区生态共保联治策略。梳理文化要素资源，
4、提出规划近期行动计划与实施保障机制。充分借鉴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协同治理经验和政策工具，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杭州湾地区实施保障体系。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衔接，确保本规划成为落实上海大都市圈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具体深化。明确区域近期需要共同推进建设的重点行动项目，强化区域重大行动项目的空间保障，确保规划内容可落地、可操作。
三、成果要求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1份《杭州湾地区空间协同规划》规划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四、进度要求
第一阶段：前期研究阶段（1个月）
编制工作方案，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并开展现状分析等工作，启动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问题研究，形成初步成果。
第二阶段：成果编制阶段（2个月）
深化完善杭州湾地区空间与功能统筹布局，完成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问题研究，提出近期行动计划，探索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构建，形成中期成果。
第三阶段：成果验收阶段（2个月）
相关成果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五、转包与分包
本项目合同不得转让、不得分包。
六、联合投标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七、人员组织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供应商应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8人，具有城乡规划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5人的优先考虑。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从事城乡规划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有城乡规划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八、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应具有国家自然资源部颁发的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甲级资质。
2、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要求变化即时做出工作调整。
3、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规定。
4、严格遵守保密要求，未经委托人许可，中标单位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与本工作相关的任何资料、数据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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